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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新加坡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积极推进公司在海外业务的发展，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乙方股东”）于 2017 年 10月 12日与 WAH & HUA PTE LTD（华与华私人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股东”或“华与华私人公司”）签署了《股东协议》 ，

拟共同出资在新加坡设立合资公司 HUA YING(S) PTE LTD(华楹私人有限公司)（暂

定名），用于负责投资、建设、运营“新加坡大士 300吨/天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2、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根据《公司章程》

和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1、WAH & HUA PTE LTD（华与华私人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WAH & HUA PTE LTD（华与华私人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私人企业 

注册地址：11 Kranji Cresecent ，WH Building，Singapore 728656 

注册资本：300万新加坡元 

经营范围：（1）垃圾收集（38100）木材及塑料制造与加工；（2）建筑施工 

2、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华与华私

人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拟成立公司名称：HUA YING(S) PTE LTD（华楹私人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650万美元 

3、主营业务：处置生活垃圾、工业垃圾以及餐厨垃圾等其他相关垃圾  

4、出资方式及持股比例：中国天楹出资422.5万美元，持有合资公司65%股权；

华与华私人公司出资227.5万美元，持有合资公司35%股权。双方均以现金方式出

资。 

以上资料最终以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核准登记结果为准。 

四、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股东：华与华私人有限公司 

乙方股东：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鉴于甲方股东的业务包括供应各类垃圾。甲方拥有国家环境署关于甲方股东

使用提案土地进行多种材料分选、回收利用、不可回收材料制造并进行垃圾发电

的必要批准文件。乙方股东拥有垃圾发电的技术知识。双方希望在本公司作为股

东合作，从而促进并实施项目。 

1、双方责任 

甲方责任义务 

（a）甲方保证项目公司能够按照以下条件申请并实施项目： 

甲方确保项目公司能够在其设立后 6 个月内取得并持有新加坡法律就项目所

要求的所有相关许可证和批文，包括： 

1)能源市场管理局签发的作为批发商许可执照的供电许可证（发电）； 

2)国家环境署签发的允许甲方股东将土地用于进行多种材料分选、回收利用、

不可回收材料制造并进行垃圾发电的批准；合资公司从甲方租赁厂房后，能够用

于进行多种材料分选、回收利用、不可回收材料制造并进行垃圾发电； 

3)任何其他需要的批准文件。 

(b)甲方应确保以下项目条件： 

1）垃圾保底量：垃圾平均 300吨每天；按照 1年 333天计算，总量保证 99900



吨每年，允许每年±10%的浮动。 

2）垃圾热值：12000kj/kg； 

3）电厂运营期：自其商业运营日起的 25年； 

4) 厂房：股东甲方按照甲方股东拟与合资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的要

求在场地上建造厂房，合资公司从甲方以新币 20/平米/月，租赁场地与厂房。 

5) 承诺垃圾处置费：垃圾应由甲方股东提供给合资公司，初始补贴价格不低

于 55 新币/吨，不包含任何可适用的商品与服务税（“GST”），根据法律规定需要

对垃圾处置费征收的 GST 应由甲方承担；价格会每三年根据新加坡 NEA 焚烧厂的

补贴费用、新加坡政府最新公布的 CPI 及新加坡政策和市场状况进行部分调整，

但无论如何不应低于 55 新币/吨； 

6) 售电电价：不低于 0.09 新币/度,不包含任何可适用的商品与服务税

（“GST”），根据法律规定需要对电费征收的 GST应由购电方承担，甲方保证 9MW

扣除自用后的电力全部能上网销售； 

7) 输电线：甲方应负责从厂房边界到政府的电力分站建造并安装电力传输所

需的所有输电线； 

8) 飞灰管理：甲方确保公司应付的炉渣、飞灰填埋费用为 72新加坡币每吨，

且公司应就将炉渣、飞灰运至垃圾填埋场支付的运输费用为 80 新加坡币每车，每

车 10吨。 

9) 甲方确保应与新加坡政府相关部委签订所有必要的协议，从而确保相关部

委向公司提供：厂房边界的工业和民用供水；厂房商业运营启动前的供电；延伸

至厂房边界的道路建设服务；电话/网络通讯。 

乙方责任义务 

（a）乙方负责为大士垃圾焚烧发电厂提供项目建议书和项目咨询。 

（b）乙方负责为大士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设备设计、生产、安装和调试。 

（c）乙方负责大士垃圾焚烧发电厂运营。 

（d）乙方负责大士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维护工作。 

（e）承诺电厂发电电量：在甲方提供本协议约定的垃圾量并且甲方提供的垃

圾满足 3.2b.ii热值的要求时,发电量不低于 9MW；每年不少于 72,000MW，允许每

年±10%,浮动，每年以 333天计算。 

（f）乙方股东将与公司签订有关设备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相关的工程、



采购和施工合同。乙方承诺，待项目公司成立之日起 7 天内，与合资公司签订设

备总承包合同。设备总承包价：USD26,000,000.00(美金贰仟陆佰万圆整)。 

2、股份 

2.1 甲乙双方在新加坡投资成立项目公司，公司负责运营“新加坡大士 300

吨/天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2.2甲乙双方将按照对项目公司的出资比例承担责任、分享收益。甲乙双方约

定，注册资本为 USD6,500,000.00(美金陆佰伍拾万圆整)，双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

出资比例为甲方 35%，乙方 65 %。 

2.3除非征得股东的书面同意，股东同意将保持以上提及的持股比例。 

2.4各方持有的股份将按比例享有投票权、分红权，及除了甲方董事及乙方董

事委任权之外的其他权益分配。 

2.5各股东确认及保证任何时候都将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款持有其股份。 

3、适应法律和司法管辖权 

本协议受新加坡法律管辖，并应按照新加坡法律解释 

4、争议解决 

4.1对本协议任何条款的执行或解释所引起的任何争议，纠纷或权利主张，包

括但不限于有关合同理解，效力，解释，执行和违反合同的纠纷，一方再通知另

一方该纠纷争议或权利主张后，双方应尽最大努力友好协商解决。 

4.2由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包括任何关于其存在，有效

性或终止性的问题，无法友好解决的问题，应提交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HKIAC” ）]根据当时有效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HKIAC 规则”）]

进行仲裁并作为最终结果。 

4.3仲裁地为[香港]。法庭应由一名（1名）仲裁员组成。仲裁语言为英语。 

5、协议生效条件：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是出于公司垃圾焚烧发电业务在新加坡拓展的需

要，合资公司的设立能更好地打开新加坡环保市场，为公司业务在新加坡进一步

拓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是公司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取得的又一新成绩，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有利于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本次投资事项预计对公司

2017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新加坡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中国存在一定的区别，公司在该地区

设立合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运营管理、内部控制和市场政策等方面的

风险因素。公司将尽快熟悉并适应当地的法律、商业和文化环境，强化法人治理

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监督检查，明确经营策略和市场定位，建立

完善的控制措施和监督机制，防范和应对各种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和华与华私人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东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16日 




